
朔州市平鲁区环境保护局

 朔平环评函〔2019〕5号

关于山西省公路局朔州分局国道336平鲁

县城至口子上村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山西省公路局朔州分局：

你单位报送的《山西省公路局朔州分局国道336平鲁县城至口子上村段改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申请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国道336平鲁县城至口子上村段，路线全长33.207km，新征用地606.1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隧道工程、桥涵工程、交叉工程、辅助工程及环保工程。项目总投资42451.244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7.7万元，占总投资的0.725%。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施和本批复的要求后，同意项目实施。

二、在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中要贯彻国家关于节能、低碳、环保的相关要求，积极落实各项生态和环保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场地边界设置不低于2m围挡,底端设置防溢座；物料堆放使用篷布遮盖，采取防雨防风措施；配备洒水车，对施工现场及主要运输道路定期洒水；运输物料、渣土的车辆采用密封车箱或篷布遮盖，清洁车辆轮胎及车身，保障车辆清洁上路，严格控制通行车速及载重量，在环境敏感地段设置限速标志牌;施工现场不设混凝土、沥青拌和站；施工营地食堂采用液化气等清洁燃料。
2、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的设备冲洗水和施工营地生活污水均设集水沉淀池，经沉淀后全部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3、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间采取有效的降噪、减振措施，靠近噪声敏感区域严禁午间（12：00-14：00）、夜间（22：00-6：00）施工，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限值》﹙GB12523-2011﹚中相应要求；运营期加强道路养护，车辆通行控制车速 ，禁止鸣笛。
4、做好固体废物的妥善处理。按照“资源化、减量化、无

害化”处理处置原则，施工过程中应建立废料统一存放地点，尽量回收利用，不能利用的集中收集，送至指定的处置场处置；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运往垃圾处理场处理。  

5、生态保护措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施工范围，避免超挖破坏植被，减少临时占地，缩短施工期，道路两侧采取绿化措施，做好水土保持和生态恢复措施；工程结束后，及时清理场地，临时占地恢复原貌。 
6、建立公众参与平台，加强宣传和沟通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晋环许可函〔2018〕39号）要求，落实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要求，做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四、平鲁区环境监察大队负责本项目环境保护施工期和运营期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朔州市生态环境局平鲁分局

2019年3月28日    

度目产生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须满足我局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烟尘炉。

































































































